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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裁定，同意解除对冻

结花王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王集团”）所持有的公司 9,064.3 万

股股票的保全措施。同时，法院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发出解除冻结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浙 06 执保 91 号），股份解冻的相

关手续已在办理当中。本次解冻之后，在花王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中未被冻结

的股份数量为 7,864.3 万股，将不会影响花王集团与湖州协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州协兴投资”）的正常交易。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收到

花王集团通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20）浙

06民初 373号之一）。经法院审查，同意解除对冻结花王集团所持有的公司 9,064.3

万股股票的保全措施。同时，法院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发出解除冻结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浙 06 执保 91 号），股份解冻的

相关手续已在办理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冻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花王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冻的股份 90,643,000
注 1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7.8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7.00% 

解冻时间 2020 年 12 月 22 日 

持股数量 133,643,000 

持股比例 39.81%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 55,000,000
注 2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1.15%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38% 

注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花王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解除冻结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注 2：部分股份存在通过法院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重复冻结的情况，

因此本次解冻的股份数量与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之和高于花王集团总持股数量。 

二、股份解冻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花王集团持有 13,364.3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9.81%。本次解冻之后，在花王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中，未被冻结的股份数量

为 7,864.3 万股。 

根据花王集团与湖州协兴投资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湖州协兴投资拟受

让花王集团所持有的 7,300 万股公司股份，目前花王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中未

被冻结的股份数量高于湖州协兴投资拟受让股份数量，将不会影响花王集团与湖

州协兴投资的正常交易。 

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已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国资主管部门的审批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

审查正在有序推进当中。 

花王集团与湖州协兴投资的股权转让事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并已取得了阶

段性进展，双方将积极推动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尽快完成本次交易。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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